 常德市司法局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发展的诉讼代理服务流程表

















1、符合《实施细则》第一条规定的中小微企业的范畴





申  请





2、填写《法律服务申请表》





3、提供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身份证明、代办人身份证明及相关证据等材料





初  审





4、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





1、符合提供服务条件的，自收到《法律服务申请表》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报送到常德市法律援助中心





2、认为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当向企业说明理由，如缺少材料，应指导企业补齐材料。





审  查





常德市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认为符合提供服务条件的，根据企业申请的服务事项，确定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，并出具《法律服务企业指派通知书》。企业也可以自行选择律师事务所为其服务。





认为不符合提供服务条件，应向其企业说明情况。





办  理





应当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办理完毕，未办理完毕的应当向常德市法律援助中心说明情况





对符合服务条件的企业，在5个工作日之内，指派律所，提供服务。





指派事项办结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承办律师应填写《法律服务企业结案报告表》，连同相关案件材料一并报送常德市法律援助中心备案。





结  项





常德市法律援助中心收到结案材料后，就相关案件情况回访企业，并结合律师服务情况、办理结果及企业评价等因素做出服务质量评价。





回  访








